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98號

原      告  陳浩民  

            陳柏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家怡律師

被      告  余政承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趙彥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和解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3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浩民新臺幣11,527,776元，及如附表「金額」

欄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柏良新臺幣11,527,776元，及如附表「金額」

欄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於民國114年2月28日分別給付原告陳浩民、陳柏良各新臺

幣486,111元，及均自民國114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於民國114年3月28日分別給付原告陳浩民、

陳柏良各新臺幣486,113元，及均自民國114年3月29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陳浩民以新臺幣3,842,592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527,776元為原告陳浩民

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2項，於原告陳柏良以新臺幣3,842,592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527,776元為原告陳柏良

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聲請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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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被告為嘉興生技有限公司（下稱嘉興公司）之負責人【原證

2，經濟部商業司嘉興公司登記資料，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

年度重訴字第369號卷（下稱桃院卷）第25頁】，與原告陳

柏良為多年好友。被告於民國111年初邀約原告等接手嘉興

公司北部經銷事宜，被告除誇口其經營之嘉興公司在中南部

醫療器材銷售狀況良好，如拓展北部醫療體系可達每月100

台以上，每台獲利可達新臺幣（下同）15,000元，因經興公

司原本之北部經銷商配合度不高要終止經銷，會將原經銷商

已建立之銷售管道、醫療代碼產品等，全數交由原告經營，

原告陳浩民因此辭去千萬年薪工作投入接銷事業（原證3，

兩造對話紀錄截圖節影本，桃院卷第27頁）。原告陳浩民於

111年6月接手台新國際醫療器材有限公司，並將該公司更名

為博洛斯生技有限公司（下稱博洛斯公司）且擔任負責人，

於111年7月將公司增資566萬元，資本額達600萬元，博洛斯

公司於111年7月1日與嘉興公司簽署經銷合約，經銷期間自

111年7月1日起至113年6月30日止（原證4，經濟部商業司博

洛斯公司登記及歷史資料、經銷合約，桃院卷第29至34頁）

　　。被告更稱其好友即訴外人謝長燊具豐富經驗能為原告帶來

高額獲利，原告不疑有他，遂高薪聘僱被告推薦之謝長燊擔

任博洛斯公司業務經理；嗣被告再以為使謝長燊更專心開拓

業務且能利用謝長燊所經營之長生公司通路為由，遊說原告

價購長生公司，原告乃於111年7月22日以150萬元購入資本

額僅50萬元之長生公司（原證5，經濟部商業司生公司登記

資料、股權讓售合約書，桃院卷第35至40頁）。事後經謝長

燊告知始知被告一方面假意為原告著想，實則一方面與謝長

燊共謀欲哄抬價格至200萬元遊說原告購買以獲利，可見被

告意圖敲詐原告。

二、被告以嘉興公司與博洛斯公司於111年7月1日簽署經銷合約

並授權北區經銷業務，然被告卻遲至111年9月21日始與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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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經銷商即鼎睿生技有限公司（下稱鼎睿公司）終止經銷

合約，且終止範圍僅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原證6，嘉興公

司停止鼎睿公司北部經銷授權通知，桃院卷第41頁），造成

博洛斯公司與鼎睿公司重疊經銷，削弱博洛斯公司之銷售市

場，被告甚至將原本承諾會轉讓博洛斯公司之已建立之銷售

管道、醫院之產品碼等轉讓給被告所屬之嘉興公司承接（原

證7，嘉興公司行銷經理討諞北部經銷轉碼策略之對話紀錄

截圖及經銷品項應轉碼之表格，桃院卷第43至45頁），形成

下游經銷商與上游供應商同時競爭經營北部醫療體系之自我

矛盾不公平情形，造成原告嚴重損失。

三、被告於111年9月起宣稱有一「林口長庚BOT器案」可籍此打

進林口長庚醫院體系，惟需由博洛斯公司購買嘉興公司之器

械並免費提供給林口長庚醫生使用，嗣更提供1份宣稱已與

醫生確認需求器械品項清單共32件，原告不疑有他而以博洛

斯公司名義向嘉興公司下訂。嘉興公司於112年2月2日派員

將前開器械送至博洛斯公司後，博洛斯公司員工將器械再送

交林口長庚醫院，嗣於112年8月28日博洛斯公司內部會議，

原告經員工告知始知前開被告所謂「林口長庚BOT器案」器

械送至林口長庚醫生時，醫生表示大部分器械非其所需，原

告即聯絡嘉興公司窗口，被告於當日下午亦向原告陳柏良回

覆承認錯誤並道歉(原證8，兩造對話紀錄截圖節影本，桃院

卷第47頁)。嗣原告詢問嘉興公司離職員工即訴外人李介文

始知前開被告提供之品項清單有諸多項目係被告自行額外添

加，被告甚至要李介文把事情扛下來（原證9，原告與李介

文對話紀錄截圖節影本，桃院卷第49頁）。可見被告偽造林

口長庚醫院醫師之需求訂購清單，詐欺原告及博洛斯公司致

陷於錯誤訂購不需要之產品，謀取不法利益而使原告受損。

四、因被告有前開欠缺誠信、欺瞞之行為，原告認與被告所屬之

嘉興公司間之經銷合作難以繼續，決定不再經營博洛斯公司

及長生公司，被告表示願彌補所有錯誤，兩造於112年8月30

日在桃園平鎮民族門市星巴克咖啡，由被告親筆書寫，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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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造三方共同簽名蓋指印簽署和解協議（原證1，兩造對話

紀錄截圖截影本、和解協議書，桃院卷第21至23頁）約定被

告應給付原告共1,750萬元（分18期支票），及以750萬元購

買博洛斯公司及長生公司。被告於翌日即112年9月1日更以

「有你一起打拼的感覺真好。讚」等語傳送訊息予原告，雙

方亦約定在同年9月4日由原告陪同與博洛斯公司員工見面告

知公司轉讓事宜，同年9月14日被告表示基於會計稅務考量

　　，會另設1新公司履行協議，要求原告等待一段時間，原告

不疑有他，先按被告要求將博洛斯公司3名員工於9月30日轉

任至被告之嘉興公司，被告於10月初指派其員工即訴外人劉

秉志與原告陳柏良進行工作交接（原證10，兩造對話紀錄截

圖節影本，桃院卷第51至53頁）。被告取得博洛斯公司員工

　　、掌握客戶訂單後，開始藉口拖延履約，嗣又指派訴外人趙

彥榕律師與原告溝通，趙律師以器械清單價值不足1,950萬

元等理由，一再要求重新商議價格，原告想找被告確認，被

告卻避不見面（原證11，兩造對話紀錄截圖節影本，桃院卷

第55頁），甚至在112年11月10日委請嘉興公司股東即訴外

人許恆誠致電原告陳浩民，刻意誘導錄音，許恆誠口氣霸道

有濃厚江湖味，一再指摘系爭和解協議係遭原告恐嚇等語，

嗣原告一再催促被告履行系爭協議，均未獲置理，遂於113

年1月12日寄發律師函請求被告於7日內給付款項（原證12，

律師函及回執，桃院卷第57至59頁）。被告自112年9月15日

起已有如附表所示之金額與利息迄未給付，其中未到期部

分，因被告拒絕履行，原告亦得提起將來給付之訴，故原告

請求之金額及利息如附表所示。

五、對被告抗辯之陳述與各項證據之意見：

（一）被告雖抗辯其簽立系爭和解協議書係遭脅迫所為意思表示

　　　云云。然：

　 1、否認被告前開抗辯之真正，被告應就前開事實負舉證之責

　　　任。且兩造簽署系爭和解協議書是在桃園平鎮星巴克咖啡

　　　店之公開場合，簽署後兩造亦進行員工、業務交接，足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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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係自行衡量後，自願承擔協議內容始自主同意簽署系

　　　爭和解協議，自難認被告受脅迫而非出於自由意志。

　 2、被告以許恆誠之竊錄內容，作為遭脅迫證據，並抗辯依民

　　　法第92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和解契約之意思表示，

　　　要屬無據。自前開竊錄譯文中可知反係原告遭受脅迫。

（二）被告另抗辯稱系爭和解協議書之標的物未特定，未達成契

約合意云云，實無理由：

　 1、被告先則抗辯系爭和解協議書遭脅迫而依民法第92條撤銷

意思表示云云，顯見被告對系爭和解協議書係有效成立契

約，並不否認，故被告主張標的物未特定、契約未合意，

顯屬矛盾而不可採。

　 2、況系爭和解協議書約定：「本人余政承對林口長庚神外及

骨科BOT111年9月器械案造成柏良大哥誤會我覺得很抱歉

真的對你們很不好意思但是是我督導不週對不起」、「余

政承1750万分18個月支付112年8月30日第一期為10月28日

　　　.每月28日支票.750万為博洛斯與長生公司股權轉讓金，

於112年9月15日前支付陳浩民與陳柏良個人帳戶中」等語

　　　。據此，系爭和解協議書所載係基於定紛止爭目的，兩造

權利義務互相讓步所達成之和解，意思表示明確，被告抗

辯自屬無據。

（三）對被告所提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經銷合約

　　　、經銷契約、經銷醫院移轉同意通知書暨附件、通話錄音

　　　譯文與光碟、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出資額買賣

　　　契約書暨財產清單一覽表等文書（本院卷第31至80頁）中

　　　，對其中本院卷第47至61頁之錄音譯文與光碟之製作名義

　　　人真正不爭執，但否認內容之真正；對其餘前開文書之製

　　　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均不爭執。

（四）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113年11月18日函暨所附營

　　　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本院卷第95至112頁)之製作名

　　　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3年11月

　　　21日函暨所附111、112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資產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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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本院卷第113至118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

　　　執。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113年11月25日函暨所

　　　附111、112年度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資產負債表（本

　　　院卷第139至148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本

　　　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8號之卷證資料中，對其中第87至100

　　　頁譯文之意見與本件譯文係相同文書，故意見同前。

六、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浩民11,527,776元，及如

附表「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示

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應

給付原告陳柏良11,527,776元，及如附表「金額」欄所示之

金額及如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三）被告應於114年2月28日分別給

付原告陳浩民、陳柏良各486,111元，及均自114年3月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四）被告應於114年3

月28日分別給付原告陳浩民、陳柏良各486,113元，及均自

114年3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五）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六）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被告與原告相識前即已經營嘉興公司，兩造相識後聊天中，

原告對被告經營之事業產生興趣，原告2人原有本業工作，

且原告陳浩民同時尚擔任金澂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被證1

　　，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本院卷第31頁），嗣

原告向被告表示有意經銷醫療器材時，被告有向原告說明該

行業之運營模式及風險，絕無原告所主張以誇大不實話術及

施詐術之情形。在博洛斯公司成為嘉興公司經銷商後，被告

及嘉興公司員工為協助原告經營公司，亦有提供產品及醫院

通路協助，然原告卻將經營公司不順遂均推給被告承受，甚

要求被告簽下與常情不符之系爭和解協議。

二、原告雖提出原證6並主張被告使博洛斯公司與鼎睿公司重疊

經銷云云。然自原告所提原證6之停止鼎睿公司北部經銷授

權通知書僅記載「思派安德適雙極電極產品」，與兩造所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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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經銷合約（被證2，經銷契約與其附件，本院卷第34至46

頁）約定博洛斯公司所經銷如前開契約附件二之多項產品根

本不符，且嘉興公司與博洛斯公司簽署經銷合約後，即未再

出貨與鼎睿公司，並無重疊經銷產品之可能。

三、原證1中之系爭和解協議書係原告遭被告脅迫所簽立，被告

已於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8號事件113年3月26日調解時向

原告之訴訟代理人表示撤銷前開意思表示並經書記官記載於

筆錄，若認違反規定，亦已於該事件113年4月13日之民事答

辯暨聲請調查證據狀之送達為撤銷之意思表示。

（一）被告於系爭和解協議書所書寫之內容，僅泛言對林口長庚

　　　BOT機械案造成原告誤會感到抱歉、督導不週對不起等語

　　　，原告主張因前情造成損失始簽立系爭和解協議，然被告

　　　究係何行為造成原告何種損失、計算方式為何、所積欠原

　　　告債務為何等均未於該協議書中說明，原告雖片面表示系

　　　爭和解協議係源於經銷關係，然並非實情。且為何BOT器

　　　械糾紛會導出原告須購買博洛斯和長生公司股權之結果，

　　　實有違常情；又自原告所提原證1中之LINE對話紀錄觀之

　　　（桃院卷第21頁），原告要求被告自己獨自前往桃園市區

　　　，不允許被告偕同他人前往會談，被告亦須向原告回報現

　　　時所在及搭乘方式、距離等，可見被告係受原告施加壓力

　　　才不得不前往與之會談。

（二）原告所屬之博洛斯公司於另案即本院113年訴字第153號對

　　　被告所屬之嘉興公司提起給付服務費訴訟，博洛斯公司在

　　　該案表示其自111年11月起至112年9月止，共開立36張發

　　　票合計共2,272,479元向嘉興公司請款，已受領1,071,053

　　　元等語；足見博洛斯公司除經銷嘉興公司醫療器械產品外

　　　，尚有耗材居間服務費等收入；再據被告計算關於原告所

　　　稱BOT器械金額約70萬元，縱原告受損亦僅該70萬元，被

　　　告何需簽立高達2,500萬元之書面與原告，可見被告簽立

　　　系爭和解協議時環境絕非正常。

（三）許恆誠為被告父執輩友人，因聽聞被告受原告如此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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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聽聞原告有向被告表示有認識江湖人士等情，始經被告

　　　授權與被告、原告陳浩民雙向通話，其在言語上或有激動

　　　之處，然絕非所謂口氣霸道有濃厚江湖味。且自許恆誠與

　　　原告間之通話譯文（被證3，原告陳浩民與許恆誠之通話

錄音光碟及譯文，本院卷第47至61頁），可知兩造簽立系

爭和解協議時，原告曾要求被告簽發本票（錄音檔23分32

秒以下）、被告並未否認有對原告搜身（錄音檔34分40秒

以下），再參被告書寫系爭和解協議時之文字觀之可知，

被告係在身心懼怕及手部發抖情況下書寫，致字跡異常潦

草，甚至將自己名字寫成「余政丞」，前開情形均顯示簽

立系爭和解協議時之時空環境，被告自由意識已受到極大

不可抗之壓力，才在受脅迫下書立與事理不符之系爭和解

協議，故被告得撤銷簽立系爭和解協議之意思表示。

四、縱認系爭和解協議不得撤銷，然被告亦無須給付系爭和解協

議書所示之金額：

（一）系爭和解協議提及之1,750萬元部分：兩造簽立系爭和解

　　　書時，究竟係要依何種標的？何種法律關係須向原告給付

　　　該1,750萬元等，均未見系爭和解協議記載，故兩造至多

　　　僅就金額成立意向，但就標的未達成合意，因標的物未特

　　　定，難謂兩造已成立契約合意。且所謂「第一期為10月28

　　　日，每月28日支票」，係自年度開始，亦未特定，原告主

　　　張之債權顯未特定。

（二）系爭和解協議提及之750萬元：

　 1、被告否認兩造間就買賣博洛斯公司、長生公司股權已成立

　　　買賣契約，原告既主張兩造就博洛斯公司、長生公司之股

　　　權以750萬元價格成立買賣契約，則就前開買賣標的物之

　　　意思表示一致等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2、被告要向原告何人購買何公司之多少數量股權等均未於系

　　　爭和解協議書上記載，故兩造頂多僅就公司股權買賣事宜

　　　接洽商議中，雙方僅就買賣價格750萬元成立意向，惟關

　　　於買賣標的股權之數量則尚未約定。復參酌原告陳浩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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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11月2日傳給被告之訴訟代理人之「博洛斯生技有限

　　　公司出資額買賣契約書」、及「長生科技有限公司出資額

　　　買賣契約書」（被證4，原告陳浩民與被告訴訟代理人間

　　　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及2間公司出資額買賣契約書電子檔

　　　等，本院卷第63至80頁）所載內容，除金額600萬元及50

　　　萬元外，簽約主體係自然人或法人及讓售標的、付款及讓

　　　與方式、稅捐負擔等均尚待討論磋商，顯見兩造對於買賣

　　　出資額之主體、數量、價金給付條件、2間公司名下財產

　　　數量等必要買賣之點均未意思表示合致，難認有成立股權

　　　或出資額買賣契約。且原告陳浩民於112年11月10日仍與

　　　被告委託之許恆誠討論系爭和解協議內容事宜，益徵兩造

　　　確未就系爭和解協議成立某法律關係之合意。

（三）縱認系爭和解協議成立，然自兩造間通話音譯文觀之（被

　　　證3，光碟與通話錄音譯文，本院卷第47至61頁），原告

　　　陳浩民與被告委託之許恆誠溝通協調後，雙方同意就系爭

　　　和解協議所生爭議後續再另行協商（錄音檔第41分00秒以

　　　下)，則兩造既已同意後續再另行協議，則系爭和解協議

　　　自應被取代，原告自不得再持系爭和解協議為主張。

五、對各項意見之證據：

（一）對原告所提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協議書、經濟

　　　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公司歷史資料、經銷合約

　　　、經銷契約、股權讓售合約書，停止經銷授權通知、表格

　　　資料、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退保申請

　　　表、律師函、回執等文書（桃院卷第21至59頁），就其中

　　　第21至23頁即原證1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及協

　　　議書之文書製作名義人之真正不爭執，但否認協議書內容

　　　之真正，對前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真正不爭執；對第25頁

　　　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之製作名義人即內容真

　　　正不爭執；對第27頁即原證3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之製作

名義人及內容之真正不爭執；對第29至34頁之公司歷史資

料、經銷合約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之真正均不爭執；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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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至41頁之公司基本資料、股權讓售合約書、停止經銷授

權通知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之真正均不爭執；對第43至45

頁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表格之製作名義人及

內容之真正均不爭執；對第47頁、第51至52頁之通訊軟體

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否

認第49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之真正；對第53頁之退保申

報表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第55頁之通訊軟

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

對第57至59頁之律師函與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等之

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均不爭執。

（二）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113年11月18日函暨所附營

　　　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本院卷第95至112頁)之製作名

　　　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3年11月

　　　21日函暨所附111、112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資產負債

　　　表（本院卷第113至118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

　　　執。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113年11月25日函暨所

　　　附111、112年度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資產負債表（本

　　　院卷第139至148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

（三）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8號卷證資料中，就其中33頁所附

　　　之協議書製作名義人之真正不爭執，但否認其內容真正，

　　　其餘則無意見。

（四）關於系爭1750萬元部分，在書面形式上是開立支票行為，

而非直接給付金錢。750萬元部分，除前述未達成契約之

買賣合意外，若認該契約成立，此部分被告主張同時履行

抗辯即原告於移轉博洛斯公司跟長生公司出資額同時，被

告應給付750萬元與原告等語，資為抗辯。

六、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如受不利之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一、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

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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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

條分別著有規定。則和解內容，倘以他種法律關係替代原有

法律關係者，則係以和解契約創設新法律關係，故債務人如

不履行和解契約，債權人應依和解創設之新法律關係請求履

行，不得再依原有法律關係請求給付（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

字第62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又和解之本質，究為創設

抑認定，應依和解契約之內容定之；當事人以他種之法律關

係或以單純無因性之債務約束等，替代原有之法律關係時，

屬於創設；否則，以原來而明確之法律關係為基礎而成立和

解時，則屬認定（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680號裁判要旨

同此見解）。次按法律行為以得否與其原因相分離，可分為

要因行為 (有因行為) 及不要因行為 (無因行為) 。前者如

買賣、消費借貸等債權契約是；後者如處分行為、債務拘

束、債務承認、指示證券及票據行為等屬之。民法上之典型

契約固均屬有因契約，惟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於不背

於法律強行規定及公序良俗之範圍內，亦得訂定無因契約，

此種由一方負擔不標明原因之契約，自屬無因行為（最高法

院88年度台上字第1189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第按當事人

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

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當事人於自認有所附加

或限制者，應否視有自認，由法院審酌情形斷定之，民事訴

訟法第279條第1、2項另有規定。故當事人於自認有所限制

或附加者，於一造承認他造所主張事實部分即兩造陳述一致

之範圍內成立自認，未自認部分則另依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

處理。且依前開規定，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自認者，依

法不負舉證責任；法院亦不得就他造自認之事實調查證據，

另為與其自認事實相反之判斷，並應以其自認為認定事實及

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裁判要旨同此

見解）。查：

（一）系爭和解協議書約定：「本人余政承對林口長庚神外及

骨科BOT111年9月器械案造成柏良大哥誤會我覺得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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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對你們很不好意思但是是我督導不週對不起」、「余

政承1750万分18個月支付112年8月30日第一期為10月28

日.每月28日支票.750万為博洛斯與長生公司股權轉讓金

　　　，於112年9月15日前支付陳浩民與陳柏良個人帳戶中」等

語，有系爭和解協議書在卷可證（見桃院卷第23頁），自

堪信為真實。且被告對系爭和解協議書製作名義人之真正

則不爭執，僅否認其內容之真正；然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

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

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著有規定，則系爭和

解協議書自應依前開規定推定為真正，被告抗辯其內容不

實在，則應由被告舉反證推翻。是若無從認定系爭和解協

議書不成立或有其他債務履行之障礙事由，被告自應依系

爭和解協議書約定履行。

（二）被告雖另以前開事由抗辯前開協議不成立或遭脅迫而表示

撤銷等抗辯云云。然：

　 1、然系爭和解協議書約定業如前述。則自前開約定亦可知，

兩造紛爭事由與解決紛爭之前開約定，至少均可得特定，

並無法律行為標的欠缺而致法律行為不成立之問題，被告

前開抗辯已不可採。況當事人於不背於法律強行規定及公

序良俗之範圍內，亦得訂定無因契約，此種由一方負擔不

標明原因之契約，自屬無因行為，亦如前述；則兩造所訂

之系爭和解協議書約定，既無法證明有背於法律強行規定

及公序良俗之情事，自仍屬成立且有效。

　 2、至主張意思表示被脅迫等債務變更或其他障礙事實之人，

就遭脅迫之有利於己之事實，應負舉證之責任。被告雖提

出原告與許恆誠之通話錄音光碟及譯文為證（見本院卷第

47至61頁），然前開通話錄音光碟及譯文尚不足證明被告

遭脅迫致為系爭和解協議書約定之意思表示之事實；況自

原告所提通訊軟體對話內容觀之，兩造於簽立系爭和解協

議書後之對話內容（見桃院卷第51頁起），亦足證被告前

開抗辯亦不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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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告雖又抗辯原告陳浩民與被告委託之許恆誠溝通協調

後，雙方同意就系爭和解協議所生爭議後續再另行協商

（錄音檔第41分00秒以下)，則兩造既已同意後續再另行

協議，則系爭和解協議自應被取代，原告自不得再持系爭

和解協議為主張云云。然自前開錄音譯文觀之，並無終止

或解除原和解協議書之約定，是系爭和解協議書之約定自

仍屬有效，被告前開抗辯亦不可採。

（四）被告復抗辯系爭750萬元部分，若認該契約成立，此部分

被告主張同時履行抗辯即原告於移轉博洛斯公司跟長生公

司出資額同時，被告應給付750萬元與原告云云。然所謂

同時履行之抗辯，乃係基於雙務契約而發生，倘雙方之債

務，非本於同一之雙務契約而發生，縱令雙方債務在事實

上有密切之關係，或雙方之債務雖因同一之雙務契約而發

生，然其一方之給付，與他方之給付，並非立於互為對待

給付之關係者，均不能發生同時履行之抗辯（最高法院59

年度台上字第85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則自系爭和解

協議書前開約定觀之，兩造並未約定被告給付750萬元與

原告同時，原告應移轉博洛斯公司跟長生公司出資額予被

告，有系爭和解協議書可憑，則本件自不能發生同時履行

之抗辯，被告前開抗辯自不可取。

二、綜上所述，既無證據足資證明系爭解協議書不成立或可撤銷

　　等事由，則原告均依系爭和解協議書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

　　原告陳浩民11,527,776元，及如附表「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及如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給付原告陳柏良11,527,776元，及如

　　附表「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示

　　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依將來給付

　　之訴，請求被告應於114年2月28日分別給付原告陳浩民、陳

　　柏良各486,111元，及均自114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於114年3月28日分別給付原告陳浩

　　民、陳柏良各486,113元，及均自114年3月29日起至清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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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復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訴訟

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

78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既為被告前開全部敗訴之終局判

決，本院因認本件訴訟費用依前開規定應命由被告負擔。

四、末按依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392條第2項等規定，關於財

　　產權之訴訟，原告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於抵

　　償或難於計算之損害者，法院應依其聲請，宣告假執行；原

　　告陳明在執行前可供擔保而聲請宣告假執行者，雖無前項釋

　　明，法院應定相當之擔保額，宣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

　　又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

　　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至就將來給付之訴，可否宣告假執

行？本院認其性質上不適於宣告假執行（駱永家著民事法研

究Ⅲ、第71頁起，與司法院研究年報第21輯第2篇第16、17

頁亦均同此見解）。查：

（一）本判決主文第1、2項，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或免為假執行，均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酌定相當之

擔保金額宣告之。

（二）至本院主文第3項部分，核屬將來給付之訴，依其性質不

適於宣告假執行，故原告就前開將來給付之訴均聲請宣告

假執行部分，均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之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

　　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不再一一論述，併

　　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慶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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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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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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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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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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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98號
原      告  陳浩民  
            陳柏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家怡律師
被      告  余政承  


訴訟代理人  趙彥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和解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浩民新臺幣11,527,776元，及如附表「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柏良新臺幣11,527,776元，及如附表「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於民國114年2月28日分別給付原告陳浩民、陳柏良各新臺
幣486,111元，及均自民國114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於民國114年3月28日分別給付原告陳浩民、
陳柏良各新臺幣486,113元，及均自民國114年3月29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陳浩民以新臺幣3,842,592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527,776元為原告陳浩民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2項，於原告陳柏良以新臺幣3,842,592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527,776元為原告陳柏良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被告為嘉興生技有限公司（下稱嘉興公司）之負責人【原證2，經濟部商業司嘉興公司登記資料，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369號卷（下稱桃院卷）第25頁】，與原告陳柏良為多年好友。被告於民國111年初邀約原告等接手嘉興公司北部經銷事宜，被告除誇口其經營之嘉興公司在中南部醫療器材銷售狀況良好，如拓展北部醫療體系可達每月100台以上，每台獲利可達新臺幣（下同）15,000元，因經興公司原本之北部經銷商配合度不高要終止經銷，會將原經銷商已建立之銷售管道、醫療代碼產品等，全數交由原告經營，原告陳浩民因此辭去千萬年薪工作投入接銷事業（原證3，兩造對話紀錄截圖節影本，桃院卷第27頁）。原告陳浩民於111年6月接手台新國際醫療器材有限公司，並將該公司更名為博洛斯生技有限公司（下稱博洛斯公司）且擔任負責人，於111年7月將公司增資566萬元，資本額達600萬元，博洛斯公司於111年7月1日與嘉興公司簽署經銷合約，經銷期間自111年7月1日起至113年6月30日止（原證4，經濟部商業司博洛斯公司登記及歷史資料、經銷合約，桃院卷第29至34頁）
　　。被告更稱其好友即訴外人謝長燊具豐富經驗能為原告帶來高額獲利，原告不疑有他，遂高薪聘僱被告推薦之謝長燊擔任博洛斯公司業務經理；嗣被告再以為使謝長燊更專心開拓業務且能利用謝長燊所經營之長生公司通路為由，遊說原告價購長生公司，原告乃於111年7月22日以150萬元購入資本額僅50萬元之長生公司（原證5，經濟部商業司生公司登記資料、股權讓售合約書，桃院卷第35至40頁）。事後經謝長燊告知始知被告一方面假意為原告著想，實則一方面與謝長燊共謀欲哄抬價格至200萬元遊說原告購買以獲利，可見被告意圖敲詐原告。
二、被告以嘉興公司與博洛斯公司於111年7月1日簽署經銷合約並授權北區經銷業務，然被告卻遲至111年9月21日始與原本北區經銷商即鼎睿生技有限公司（下稱鼎睿公司）終止經銷合約，且終止範圍僅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原證6，嘉興公司停止鼎睿公司北部經銷授權通知，桃院卷第41頁），造成博洛斯公司與鼎睿公司重疊經銷，削弱博洛斯公司之銷售市場，被告甚至將原本承諾會轉讓博洛斯公司之已建立之銷售管道、醫院之產品碼等轉讓給被告所屬之嘉興公司承接（原證7，嘉興公司行銷經理討諞北部經銷轉碼策略之對話紀錄截圖及經銷品項應轉碼之表格，桃院卷第43至45頁），形成下游經銷商與上游供應商同時競爭經營北部醫療體系之自我矛盾不公平情形，造成原告嚴重損失。
三、被告於111年9月起宣稱有一「林口長庚BOT器案」可籍此打進林口長庚醫院體系，惟需由博洛斯公司購買嘉興公司之器械並免費提供給林口長庚醫生使用，嗣更提供1份宣稱已與醫生確認需求器械品項清單共32件，原告不疑有他而以博洛斯公司名義向嘉興公司下訂。嘉興公司於112年2月2日派員將前開器械送至博洛斯公司後，博洛斯公司員工將器械再送交林口長庚醫院，嗣於112年8月28日博洛斯公司內部會議，原告經員工告知始知前開被告所謂「林口長庚BOT器案」器械送至林口長庚醫生時，醫生表示大部分器械非其所需，原告即聯絡嘉興公司窗口，被告於當日下午亦向原告陳柏良回覆承認錯誤並道歉(原證8，兩造對話紀錄截圖節影本，桃院卷第47頁)。嗣原告詢問嘉興公司離職員工即訴外人李介文始知前開被告提供之品項清單有諸多項目係被告自行額外添加，被告甚至要李介文把事情扛下來（原證9，原告與李介文對話紀錄截圖節影本，桃院卷第49頁）。可見被告偽造林口長庚醫院醫師之需求訂購清單，詐欺原告及博洛斯公司致陷於錯誤訂購不需要之產品，謀取不法利益而使原告受損。
四、因被告有前開欠缺誠信、欺瞞之行為，原告認與被告所屬之嘉興公司間之經銷合作難以繼續，決定不再經營博洛斯公司及長生公司，被告表示願彌補所有錯誤，兩造於112年8月30日在桃園平鎮民族門市星巴克咖啡，由被告親筆書寫，並由兩造三方共同簽名蓋指印簽署和解協議（原證1，兩造對話紀錄截圖截影本、和解協議書，桃院卷第21至23頁）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共1,750萬元（分18期支票），及以750萬元購買博洛斯公司及長生公司。被告於翌日即112年9月1日更以「有你一起打拼的感覺真好。讚」等語傳送訊息予原告，雙方亦約定在同年9月4日由原告陪同與博洛斯公司員工見面告知公司轉讓事宜，同年9月14日被告表示基於會計稅務考量
　　，會另設1新公司履行協議，要求原告等待一段時間，原告不疑有他，先按被告要求將博洛斯公司3名員工於9月30日轉任至被告之嘉興公司，被告於10月初指派其員工即訴外人劉秉志與原告陳柏良進行工作交接（原證10，兩造對話紀錄截圖節影本，桃院卷第51至53頁）。被告取得博洛斯公司員工
　　、掌握客戶訂單後，開始藉口拖延履約，嗣又指派訴外人趙彥榕律師與原告溝通，趙律師以器械清單價值不足1,950萬元等理由，一再要求重新商議價格，原告想找被告確認，被告卻避不見面（原證11，兩造對話紀錄截圖節影本，桃院卷第55頁），甚至在112年11月10日委請嘉興公司股東即訴外人許恆誠致電原告陳浩民，刻意誘導錄音，許恆誠口氣霸道有濃厚江湖味，一再指摘系爭和解協議係遭原告恐嚇等語，嗣原告一再催促被告履行系爭協議，均未獲置理，遂於113年1月12日寄發律師函請求被告於7日內給付款項（原證12，律師函及回執，桃院卷第57至59頁）。被告自112年9月15日起已有如附表所示之金額與利息迄未給付，其中未到期部分，因被告拒絕履行，原告亦得提起將來給付之訴，故原告請求之金額及利息如附表所示。
五、對被告抗辯之陳述與各項證據之意見：
（一）被告雖抗辯其簽立系爭和解協議書係遭脅迫所為意思表示
　　　云云。然：
　 1、否認被告前開抗辯之真正，被告應就前開事實負舉證之責
　　　任。且兩造簽署系爭和解協議書是在桃園平鎮星巴克咖啡
　　　店之公開場合，簽署後兩造亦進行員工、業務交接，足見
　　　被告係自行衡量後，自願承擔協議內容始自主同意簽署系
　　　爭和解協議，自難認被告受脅迫而非出於自由意志。
　 2、被告以許恆誠之竊錄內容，作為遭脅迫證據，並抗辯依民
　　　法第92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和解契約之意思表示，
　　　要屬無據。自前開竊錄譯文中可知反係原告遭受脅迫。
（二）被告另抗辯稱系爭和解協議書之標的物未特定，未達成契約合意云云，實無理由：
　 1、被告先則抗辯系爭和解協議書遭脅迫而依民法第92條撤銷意思表示云云，顯見被告對系爭和解協議書係有效成立契約，並不否認，故被告主張標的物未特定、契約未合意，顯屬矛盾而不可採。
　 2、況系爭和解協議書約定：「本人余政承對林口長庚神外及 骨科BOT111年9月器械案造成柏良大哥誤會我覺得很抱歉真的對你們很不好意思但是是我督導不週對不起」、「余 政承1750万分18個月支付112年8月30日第一期為10月28日
　　　.每月28日支票.750万為博洛斯與長生公司股權轉讓金，於112年9月15日前支付陳浩民與陳柏良個人帳戶中」等語
　　　。據此，系爭和解協議書所載係基於定紛止爭目的，兩造 權利義務互相讓步所達成之和解，意思表示明確，被告抗 辯自屬無據。
（三）對被告所提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經銷合約
　　　、經銷契約、經銷醫院移轉同意通知書暨附件、通話錄音
　　　譯文與光碟、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出資額買賣
　　　契約書暨財產清單一覽表等文書（本院卷第31至80頁）中
　　　，對其中本院卷第47至61頁之錄音譯文與光碟之製作名義
　　　人真正不爭執，但否認內容之真正；對其餘前開文書之製
　　　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均不爭執。
（四）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113年11月18日函暨所附營
　　　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本院卷第95至112頁)之製作名
　　　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3年11月
　　　21日函暨所附111、112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資產負債
　　　表（本院卷第113至118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
　　　執。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113年11月25日函暨所
　　　附111、112年度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資產負債表（本
　　　院卷第139至148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本
　　　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8號之卷證資料中，對其中第87至100
　　　頁譯文之意見與本件譯文係相同文書，故意見同前。
六、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浩民11,527,776元，及如附表「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柏良11,527,776元，及如附表「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三）被告應於114年2月28日分別給付原告陳浩民、陳柏良各486,111元，及均自114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四）被告應於114年3月28日分別給付原告陳浩民、陳柏良各486,113元，及均自114年3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六）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被告與原告相識前即已經營嘉興公司，兩造相識後聊天中，原告對被告經營之事業產生興趣，原告2人原有本業工作，且原告陳浩民同時尚擔任金澂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被證1
　　，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本院卷第31頁），嗣原告向被告表示有意經銷醫療器材時，被告有向原告說明該行業之運營模式及風險，絕無原告所主張以誇大不實話術及施詐術之情形。在博洛斯公司成為嘉興公司經銷商後，被告及嘉興公司員工為協助原告經營公司，亦有提供產品及醫院通路協助，然原告卻將經營公司不順遂均推給被告承受，甚要求被告簽下與常情不符之系爭和解協議。
二、原告雖提出原證6並主張被告使博洛斯公司與鼎睿公司重疊經銷云云。然自原告所提原證6之停止鼎睿公司北部經銷授權通知書僅記載「思派安德適雙極電極產品」，與兩造所簽訂經銷合約（被證2，經銷契約與其附件，本院卷第34至46頁）約定博洛斯公司所經銷如前開契約附件二之多項產品根本不符，且嘉興公司與博洛斯公司簽署經銷合約後，即未再出貨與鼎睿公司，並無重疊經銷產品之可能。
三、原證1中之系爭和解協議書係原告遭被告脅迫所簽立，被告已於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8號事件113年3月26日調解時向原告之訴訟代理人表示撤銷前開意思表示並經書記官記載於筆錄，若認違反規定，亦已於該事件113年4月13日之民事答辯暨聲請調查證據狀之送達為撤銷之意思表示。
（一）被告於系爭和解協議書所書寫之內容，僅泛言對林口長庚
　　　BOT機械案造成原告誤會感到抱歉、督導不週對不起等語
　　　，原告主張因前情造成損失始簽立系爭和解協議，然被告
　　　究係何行為造成原告何種損失、計算方式為何、所積欠原
　　　告債務為何等均未於該協議書中說明，原告雖片面表示系
　　　爭和解協議係源於經銷關係，然並非實情。且為何BOT器
　　　械糾紛會導出原告須購買博洛斯和長生公司股權之結果，
　　　實有違常情；又自原告所提原證1中之LINE對話紀錄觀之
　　　（桃院卷第21頁），原告要求被告自己獨自前往桃園市區
　　　，不允許被告偕同他人前往會談，被告亦須向原告回報現
　　　時所在及搭乘方式、距離等，可見被告係受原告施加壓力
　　　才不得不前往與之會談。
（二）原告所屬之博洛斯公司於另案即本院113年訴字第153號對
　　　被告所屬之嘉興公司提起給付服務費訴訟，博洛斯公司在
　　　該案表示其自111年11月起至112年9月止，共開立36張發
　　　票合計共2,272,479元向嘉興公司請款，已受領1,071,053
　　　元等語；足見博洛斯公司除經銷嘉興公司醫療器械產品外
　　　，尚有耗材居間服務費等收入；再據被告計算關於原告所
　　　稱BOT器械金額約70萬元，縱原告受損亦僅該70萬元，被
　　　告何需簽立高達2,500萬元之書面與原告，可見被告簽立
　　　系爭和解協議時環境絕非正常。
（三）許恆誠為被告父執輩友人，因聽聞被告受原告如此對待，
　　　又聽聞原告有向被告表示有認識江湖人士等情，始經被告
　　　授權與被告、原告陳浩民雙向通話，其在言語上或有激動
　　　之處，然絕非所謂口氣霸道有濃厚江湖味。且自許恆誠與
　　　原告間之通話譯文（被證3，原告陳浩民與許恆誠之通話錄音光碟及譯文，本院卷第47至61頁），可知兩造簽立系爭和解協議時，原告曾要求被告簽發本票（錄音檔23分32秒以下）、被告並未否認有對原告搜身（錄音檔34分40秒以下），再參被告書寫系爭和解協議時之文字觀之可知，被告係在身心懼怕及手部發抖情況下書寫，致字跡異常潦草，甚至將自己名字寫成「余政丞」，前開情形均顯示簽立系爭和解協議時之時空環境，被告自由意識已受到極大不可抗之壓力，才在受脅迫下書立與事理不符之系爭和解協議，故被告得撤銷簽立系爭和解協議之意思表示。
四、縱認系爭和解協議不得撤銷，然被告亦無須給付系爭和解協議書所示之金額：
（一）系爭和解協議提及之1,750萬元部分：兩造簽立系爭和解
　　　書時，究竟係要依何種標的？何種法律關係須向原告給付
　　　該1,750萬元等，均未見系爭和解協議記載，故兩造至多
　　　僅就金額成立意向，但就標的未達成合意，因標的物未特
　　　定，難謂兩造已成立契約合意。且所謂「第一期為10月28
　　　日，每月28日支票」，係自年度開始，亦未特定，原告主
　　　張之債權顯未特定。
（二）系爭和解協議提及之750萬元：
　 1、被告否認兩造間就買賣博洛斯公司、長生公司股權已成立
　　　買賣契約，原告既主張兩造就博洛斯公司、長生公司之股
　　　權以750萬元價格成立買賣契約，則就前開買賣標的物之
　　　意思表示一致等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2、被告要向原告何人購買何公司之多少數量股權等均未於系
　　　爭和解協議書上記載，故兩造頂多僅就公司股權買賣事宜
　　　接洽商議中，雙方僅就買賣價格750萬元成立意向，惟關
　　　於買賣標的股權之數量則尚未約定。復參酌原告陳浩民於
　　　112年11月2日傳給被告之訴訟代理人之「博洛斯生技有限
　　　公司出資額買賣契約書」、及「長生科技有限公司出資額
　　　買賣契約書」（被證4，原告陳浩民與被告訴訟代理人間
　　　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及2間公司出資額買賣契約書電子檔
　　　等，本院卷第63至80頁）所載內容，除金額600萬元及50
　　　萬元外，簽約主體係自然人或法人及讓售標的、付款及讓
　　　與方式、稅捐負擔等均尚待討論磋商，顯見兩造對於買賣
　　　出資額之主體、數量、價金給付條件、2間公司名下財產
　　　數量等必要買賣之點均未意思表示合致，難認有成立股權
　　　或出資額買賣契約。且原告陳浩民於112年11月10日仍與
　　　被告委託之許恆誠討論系爭和解協議內容事宜，益徵兩造
　　　確未就系爭和解協議成立某法律關係之合意。
（三）縱認系爭和解協議成立，然自兩造間通話音譯文觀之（被
　　　證3，光碟與通話錄音譯文，本院卷第47至61頁），原告
　　　陳浩民與被告委託之許恆誠溝通協調後，雙方同意就系爭
　　　和解協議所生爭議後續再另行協商（錄音檔第41分00秒以
　　　下)，則兩造既已同意後續再另行協議，則系爭和解協議
　　　自應被取代，原告自不得再持系爭和解協議為主張。
五、對各項意見之證據：
（一）對原告所提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協議書、經濟
　　　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公司歷史資料、經銷合約
　　　、經銷契約、股權讓售合約書，停止經銷授權通知、表格
　　　資料、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退保申請
　　　表、律師函、回執等文書（桃院卷第21至59頁），就其中
　　　第21至23頁即原證1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及協
　　　議書之文書製作名義人之真正不爭執，但否認協議書內容
　　　之真正，對前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真正不爭執；對第25頁
　　　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之製作名義人即內容真
　　　正不爭執；對第27頁即原證3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之真正不爭執；對第29至34頁之公司歷史資料、經銷合約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之真正均不爭執；對第35至41頁之公司基本資料、股權讓售合約書、停止經銷授權通知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之真正均不爭執；對第43至45 頁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表格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之真正均不爭執；對第47頁、第51至52頁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否認第49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之真正；對第53頁之退保申報表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第55頁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第57至59頁之律師函與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等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均不爭執。
（二）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113年11月18日函暨所附營
　　　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本院卷第95至112頁)之製作名
　　　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3年11月
　　　21日函暨所附111、112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資產負債
　　　表（本院卷第113至118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
　　　執。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113年11月25日函暨所
　　　附111、112年度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資產負債表（本
　　　院卷第139至148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
（三）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8號卷證資料中，就其中33頁所附
　　　之協議書製作名義人之真正不爭執，但否認其內容真正，
　　　其餘則無意見。
（四）關於系爭1750萬元部分，在書面形式上是開立支票行為，而非直接給付金錢。750萬元部分，除前述未達成契約之買賣合意外，若認該契約成立，此部分被告主張同時履行抗辯即原告於移轉博洛斯公司跟長生公司出資額同時，被告應給付750萬元與原告等語，資為抗辯。
六、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如受不利之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一、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分別著有規定。則和解內容，倘以他種法律關係替代原有法律關係者，則係以和解契約創設新法律關係，故債務人如不履行和解契約，債權人應依和解創設之新法律關係請求履行，不得再依原有法律關係請求給付（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62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又和解之本質，究為創設抑認定，應依和解契約之內容定之；當事人以他種之法律關係或以單純無因性之債務約束等，替代原有之法律關係時，屬於創設；否則，以原來而明確之法律關係為基礎而成立和解時，則屬認定（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68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次按法律行為以得否與其原因相分離，可分為要因行為 (有因行為) 及不要因行為 (無因行為) 。前者如買賣、消費借貸等債權契約是；後者如處分行為、債務拘束、債務承認、指示證券及票據行為等屬之。民法上之典型契約固均屬有因契約，惟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於不背於法律強行規定及公序良俗之範圍內，亦得訂定無因契約，此種由一方負擔不標明原因之契約，自屬無因行為（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189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第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當事人於自認有所附加或限制者，應否視有自認，由法院審酌情形斷定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2項另有規定。故當事人於自認有所限制或附加者，於一造承認他造所主張事實部分即兩造陳述一致之範圍內成立自認，未自認部分則另依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處理。且依前開規定，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自認者，依法不負舉證責任；法院亦不得就他造自認之事實調查證據，另為與其自認事實相反之判斷，並應以其自認為認定事實及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查：
（一）系爭和解協議書約定：「本人余政承對林口長庚神外及 骨科BOT111年9月器械案造成柏良大哥誤會我覺得很抱歉真的對你們很不好意思但是是我督導不週對不起」、「余 政承1750万分18個月支付112年8月30日第一期為10月28日.每月28日支票.750万為博洛斯與長生公司股權轉讓金
　　　，於112年9月15日前支付陳浩民與陳柏良個人帳戶中」等語，有系爭和解協議書在卷可證（見桃院卷第23頁），自堪信為真實。且被告對系爭和解協議書製作名義人之真正則不爭執，僅否認其內容之真正；然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著有規定，則系爭和解協議書自應依前開規定推定為真正，被告抗辯其內容不實在，則應由被告舉反證推翻。是若無從認定系爭和解協議書不成立或有其他債務履行之障礙事由，被告自應依系爭和解協議書約定履行。
（二）被告雖另以前開事由抗辯前開協議不成立或遭脅迫而表示撤銷等抗辯云云。然：
　 1、然系爭和解協議書約定業如前述。則自前開約定亦可知，兩造紛爭事由與解決紛爭之前開約定，至少均可得特定，並無法律行為標的欠缺而致法律行為不成立之問題，被告前開抗辯已不可採。況當事人於不背於法律強行規定及公序良俗之範圍內，亦得訂定無因契約，此種由一方負擔不標明原因之契約，自屬無因行為，亦如前述；則兩造所訂之系爭和解協議書約定，既無法證明有背於法律強行規定及公序良俗之情事，自仍屬成立且有效。
　 2、至主張意思表示被脅迫等債務變更或其他障礙事實之人，就遭脅迫之有利於己之事實，應負舉證之責任。被告雖提出原告與許恆誠之通話錄音光碟及譯文為證（見本院卷第47至61頁），然前開通話錄音光碟及譯文尚不足證明被告遭脅迫致為系爭和解協議書約定之意思表示之事實；況自原告所提通訊軟體對話內容觀之，兩造於簽立系爭和解協議書後之對話內容（見桃院卷第51頁起），亦足證被告前開抗辯亦不可採。
（三）被告雖又抗辯原告陳浩民與被告委託之許恆誠溝通協調後，雙方同意就系爭和解協議所生爭議後續再另行協商（錄音檔第41分00秒以下)，則兩造既已同意後續再另行協議，則系爭和解協議自應被取代，原告自不得再持系爭和解協議為主張云云。然自前開錄音譯文觀之，並無終止或解除原和解協議書之約定，是系爭和解協議書之約定自仍屬有效，被告前開抗辯亦不可採。
（四）被告復抗辯系爭750萬元部分，若認該契約成立，此部分被告主張同時履行抗辯即原告於移轉博洛斯公司跟長生公司出資額同時，被告應給付750萬元與原告云云。然所謂同時履行之抗辯，乃係基於雙務契約而發生，倘雙方之債務，非本於同一之雙務契約而發生，縱令雙方債務在事實上有密切之關係，或雙方之債務雖因同一之雙務契約而發生，然其一方之給付，與他方之給付，並非立於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者，均不能發生同時履行之抗辯（最高法院59年度台上字第85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則自系爭和解協議書前開約定觀之，兩造並未約定被告給付750萬元與原告同時，原告應移轉博洛斯公司跟長生公司出資額予被告，有系爭和解協議書可憑，則本件自不能發生同時履行之抗辯，被告前開抗辯自不可取。
二、綜上所述，既無證據足資證明系爭解協議書不成立或可撤銷
　　等事由，則原告均依系爭和解協議書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
　　原告陳浩民11,527,776元，及如附表「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及如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給付原告陳柏良11,527,776元，及如
　　附表「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示
　　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依將來給付
　　之訴，請求被告應於114年2月28日分別給付原告陳浩民、陳
　　柏良各486,111元，及均自114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於114年3月28日分別給付原告陳浩
　　民、陳柏良各486,113元，及均自114年3月29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復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78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既為被告前開全部敗訴之終局判決，本院因認本件訴訟費用依前開規定應命由被告負擔。
四、末按依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392條第2項等規定，關於財
　　產權之訴訟，原告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於抵
　　償或難於計算之損害者，法院應依其聲請，宣告假執行；原
　　告陳明在執行前可供擔保而聲請宣告假執行者，雖無前項釋
　　明，法院應定相當之擔保額，宣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
　　又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
　　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至就將來給付之訴，可否宣告假執行？本院認其性質上不適於宣告假執行（駱永家著民事法研究Ⅲ、第71頁起，與司法院研究年報第21輯第2篇第16、17頁亦均同此見解）。查：
（一）本判決主文第1、2項，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均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二）至本院主文第3項部分，核屬將來給付之訴，依其性質不適於宣告假執行，故原告就前開將來給付之訴均聲請宣告假執行部分，均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之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
　　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不再一一論述，併
　　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慶昀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98號
原      告  陳浩民  
            陳柏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家怡律師
被      告  余政承  

訴訟代理人  趙彥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和解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3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浩民新臺幣11,527,776元，及如附表「金額」
欄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柏良新臺幣11,527,776元，及如附表「金額」
欄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於民國114年2月28日分別給付原告陳浩民、陳柏良各新臺
幣486,111元，及均自民國114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於民國114年3月28日分別給付原告陳浩民、
陳柏良各新臺幣486,113元，及均自民國114年3月29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陳浩民以新臺幣3,842,592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527,776元為原告陳浩民
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2項，於原告陳柏良以新臺幣3,842,592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527,776元為原告陳柏良
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被告為嘉興生技有限公司（下稱嘉興公司）之負責人【原證
    2，經濟部商業司嘉興公司登記資料，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
    年度重訴字第369號卷（下稱桃院卷）第25頁】，與原告陳
    柏良為多年好友。被告於民國111年初邀約原告等接手嘉興
    公司北部經銷事宜，被告除誇口其經營之嘉興公司在中南部
    醫療器材銷售狀況良好，如拓展北部醫療體系可達每月100
    台以上，每台獲利可達新臺幣（下同）15,000元，因經興公
    司原本之北部經銷商配合度不高要終止經銷，會將原經銷商
    已建立之銷售管道、醫療代碼產品等，全數交由原告經營，
    原告陳浩民因此辭去千萬年薪工作投入接銷事業（原證3，
    兩造對話紀錄截圖節影本，桃院卷第27頁）。原告陳浩民於
    111年6月接手台新國際醫療器材有限公司，並將該公司更名
    為博洛斯生技有限公司（下稱博洛斯公司）且擔任負責人，
    於111年7月將公司增資566萬元，資本額達600萬元，博洛斯
    公司於111年7月1日與嘉興公司簽署經銷合約，經銷期間自1
    11年7月1日起至113年6月30日止（原證4，經濟部商業司博
    洛斯公司登記及歷史資料、經銷合約，桃院卷第29至34頁）
　　。被告更稱其好友即訴外人謝長燊具豐富經驗能為原告帶來
    高額獲利，原告不疑有他，遂高薪聘僱被告推薦之謝長燊擔
    任博洛斯公司業務經理；嗣被告再以為使謝長燊更專心開拓
    業務且能利用謝長燊所經營之長生公司通路為由，遊說原告
    價購長生公司，原告乃於111年7月22日以150萬元購入資本
    額僅50萬元之長生公司（原證5，經濟部商業司生公司登記
    資料、股權讓售合約書，桃院卷第35至40頁）。事後經謝長
    燊告知始知被告一方面假意為原告著想，實則一方面與謝長
    燊共謀欲哄抬價格至200萬元遊說原告購買以獲利，可見被
    告意圖敲詐原告。
二、被告以嘉興公司與博洛斯公司於111年7月1日簽署經銷合約
    並授權北區經銷業務，然被告卻遲至111年9月21日始與原本
    北區經銷商即鼎睿生技有限公司（下稱鼎睿公司）終止經銷
    合約，且終止範圍僅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原證6，嘉興公
    司停止鼎睿公司北部經銷授權通知，桃院卷第41頁），造成
    博洛斯公司與鼎睿公司重疊經銷，削弱博洛斯公司之銷售市
    場，被告甚至將原本承諾會轉讓博洛斯公司之已建立之銷售
    管道、醫院之產品碼等轉讓給被告所屬之嘉興公司承接（原
    證7，嘉興公司行銷經理討諞北部經銷轉碼策略之對話紀錄
    截圖及經銷品項應轉碼之表格，桃院卷第43至45頁），形成
    下游經銷商與上游供應商同時競爭經營北部醫療體系之自我
    矛盾不公平情形，造成原告嚴重損失。
三、被告於111年9月起宣稱有一「林口長庚BOT器案」可籍此打
    進林口長庚醫院體系，惟需由博洛斯公司購買嘉興公司之器
    械並免費提供給林口長庚醫生使用，嗣更提供1份宣稱已與
    醫生確認需求器械品項清單共32件，原告不疑有他而以博洛
    斯公司名義向嘉興公司下訂。嘉興公司於112年2月2日派員
    將前開器械送至博洛斯公司後，博洛斯公司員工將器械再送
    交林口長庚醫院，嗣於112年8月28日博洛斯公司內部會議，
    原告經員工告知始知前開被告所謂「林口長庚BOT器案」器
    械送至林口長庚醫生時，醫生表示大部分器械非其所需，原
    告即聯絡嘉興公司窗口，被告於當日下午亦向原告陳柏良回
    覆承認錯誤並道歉(原證8，兩造對話紀錄截圖節影本，桃院
    卷第47頁)。嗣原告詢問嘉興公司離職員工即訴外人李介文
    始知前開被告提供之品項清單有諸多項目係被告自行額外添
    加，被告甚至要李介文把事情扛下來（原證9，原告與李介
    文對話紀錄截圖節影本，桃院卷第49頁）。可見被告偽造林
    口長庚醫院醫師之需求訂購清單，詐欺原告及博洛斯公司致
    陷於錯誤訂購不需要之產品，謀取不法利益而使原告受損。
四、因被告有前開欠缺誠信、欺瞞之行為，原告認與被告所屬之
    嘉興公司間之經銷合作難以繼續，決定不再經營博洛斯公司
    及長生公司，被告表示願彌補所有錯誤，兩造於112年8月30
    日在桃園平鎮民族門市星巴克咖啡，由被告親筆書寫，並由
    兩造三方共同簽名蓋指印簽署和解協議（原證1，兩造對話
    紀錄截圖截影本、和解協議書，桃院卷第21至23頁）約定被
    告應給付原告共1,750萬元（分18期支票），及以750萬元購
    買博洛斯公司及長生公司。被告於翌日即112年9月1日更以
    「有你一起打拼的感覺真好。讚」等語傳送訊息予原告，雙
    方亦約定在同年9月4日由原告陪同與博洛斯公司員工見面告
    知公司轉讓事宜，同年9月14日被告表示基於會計稅務考量
　　，會另設1新公司履行協議，要求原告等待一段時間，原告
    不疑有他，先按被告要求將博洛斯公司3名員工於9月30日轉
    任至被告之嘉興公司，被告於10月初指派其員工即訴外人劉
    秉志與原告陳柏良進行工作交接（原證10，兩造對話紀錄截
    圖節影本，桃院卷第51至53頁）。被告取得博洛斯公司員工
　　、掌握客戶訂單後，開始藉口拖延履約，嗣又指派訴外人趙
    彥榕律師與原告溝通，趙律師以器械清單價值不足1,950萬
    元等理由，一再要求重新商議價格，原告想找被告確認，被
    告卻避不見面（原證11，兩造對話紀錄截圖節影本，桃院卷
    第55頁），甚至在112年11月10日委請嘉興公司股東即訴外
    人許恆誠致電原告陳浩民，刻意誘導錄音，許恆誠口氣霸道
    有濃厚江湖味，一再指摘系爭和解協議係遭原告恐嚇等語，
    嗣原告一再催促被告履行系爭協議，均未獲置理，遂於113
    年1月12日寄發律師函請求被告於7日內給付款項（原證12，
    律師函及回執，桃院卷第57至59頁）。被告自112年9月15日
    起已有如附表所示之金額與利息迄未給付，其中未到期部分
    ，因被告拒絕履行，原告亦得提起將來給付之訴，故原告請
    求之金額及利息如附表所示。
五、對被告抗辯之陳述與各項證據之意見：
（一）被告雖抗辯其簽立系爭和解協議書係遭脅迫所為意思表示
　　　云云。然：
　 1、否認被告前開抗辯之真正，被告應就前開事實負舉證之責
　　　任。且兩造簽署系爭和解協議書是在桃園平鎮星巴克咖啡
　　　店之公開場合，簽署後兩造亦進行員工、業務交接，足見
　　　被告係自行衡量後，自願承擔協議內容始自主同意簽署系
　　　爭和解協議，自難認被告受脅迫而非出於自由意志。
　 2、被告以許恆誠之竊錄內容，作為遭脅迫證據，並抗辯依民
　　　法第92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和解契約之意思表示，
　　　要屬無據。自前開竊錄譯文中可知反係原告遭受脅迫。
（二）被告另抗辯稱系爭和解協議書之標的物未特定，未達成契
      約合意云云，實無理由：
　 1、被告先則抗辯系爭和解協議書遭脅迫而依民法第92條撤銷
      意思表示云云，顯見被告對系爭和解協議書係有效成立契
      約，並不否認，故被告主張標的物未特定、契約未合意，
      顯屬矛盾而不可採。
　 2、況系爭和解協議書約定：「本人余政承對林口長庚神外及
       骨科BOT111年9月器械案造成柏良大哥誤會我覺得很抱歉
      真的對你們很不好意思但是是我督導不週對不起」、「余
       政承1750万分18個月支付112年8月30日第一期為10月28
      日
　　　.每月28日支票.750万為博洛斯與長生公司股權轉讓金，
      於112年9月15日前支付陳浩民與陳柏良個人帳戶中」等語
　　　。據此，系爭和解協議書所載係基於定紛止爭目的，兩造
       權利義務互相讓步所達成之和解，意思表示明確，被告
      抗 辯自屬無據。
（三）對被告所提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經銷合約
　　　、經銷契約、經銷醫院移轉同意通知書暨附件、通話錄音
　　　譯文與光碟、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出資額買賣
　　　契約書暨財產清單一覽表等文書（本院卷第31至80頁）中
　　　，對其中本院卷第47至61頁之錄音譯文與光碟之製作名義
　　　人真正不爭執，但否認內容之真正；對其餘前開文書之製
　　　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均不爭執。
（四）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113年11月18日函暨所附營
　　　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本院卷第95至112頁)之製作名
　　　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3年11月
　　　21日函暨所附111、112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資產負債
　　　表（本院卷第113至118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
　　　執。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113年11月25日函暨所
　　　附111、112年度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資產負債表（本
　　　院卷第139至148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本
　　　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8號之卷證資料中，對其中第87至100
　　　頁譯文之意見與本件譯文係相同文書，故意見同前。
六、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浩民11,527,776元，及如
    附表「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示
    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應
    給付原告陳柏良11,527,776元，及如附表「金額」欄所示之
    金額及如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三）被告應於114年2月28日分別給
    付原告陳浩民、陳柏良各486,111元，及均自114年3月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四）被告應於114年3
    月28日分別給付原告陳浩民、陳柏良各486,113元，及均自1
    14年3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五）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六）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被告與原告相識前即已經營嘉興公司，兩造相識後聊天中，
    原告對被告經營之事業產生興趣，原告2人原有本業工作，
    且原告陳浩民同時尚擔任金澂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被證1
　　，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本院卷第31頁），嗣
    原告向被告表示有意經銷醫療器材時，被告有向原告說明該
    行業之運營模式及風險，絕無原告所主張以誇大不實話術及
    施詐術之情形。在博洛斯公司成為嘉興公司經銷商後，被告
    及嘉興公司員工為協助原告經營公司，亦有提供產品及醫院
    通路協助，然原告卻將經營公司不順遂均推給被告承受，甚
    要求被告簽下與常情不符之系爭和解協議。
二、原告雖提出原證6並主張被告使博洛斯公司與鼎睿公司重疊
    經銷云云。然自原告所提原證6之停止鼎睿公司北部經銷授
    權通知書僅記載「思派安德適雙極電極產品」，與兩造所簽
    訂經銷合約（被證2，經銷契約與其附件，本院卷第34至46
    頁）約定博洛斯公司所經銷如前開契約附件二之多項產品根
    本不符，且嘉興公司與博洛斯公司簽署經銷合約後，即未再
    出貨與鼎睿公司，並無重疊經銷產品之可能。
三、原證1中之系爭和解協議書係原告遭被告脅迫所簽立，被告
    已於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8號事件113年3月26日調解時向
    原告之訴訟代理人表示撤銷前開意思表示並經書記官記載於
    筆錄，若認違反規定，亦已於該事件113年4月13日之民事答
    辯暨聲請調查證據狀之送達為撤銷之意思表示。
（一）被告於系爭和解協議書所書寫之內容，僅泛言對林口長庚
　　　BOT機械案造成原告誤會感到抱歉、督導不週對不起等語
　　　，原告主張因前情造成損失始簽立系爭和解協議，然被告
　　　究係何行為造成原告何種損失、計算方式為何、所積欠原
　　　告債務為何等均未於該協議書中說明，原告雖片面表示系
　　　爭和解協議係源於經銷關係，然並非實情。且為何BOT器
　　　械糾紛會導出原告須購買博洛斯和長生公司股權之結果，
　　　實有違常情；又自原告所提原證1中之LINE對話紀錄觀之
　　　（桃院卷第21頁），原告要求被告自己獨自前往桃園市區
　　　，不允許被告偕同他人前往會談，被告亦須向原告回報現
　　　時所在及搭乘方式、距離等，可見被告係受原告施加壓力
　　　才不得不前往與之會談。
（二）原告所屬之博洛斯公司於另案即本院113年訴字第153號對
　　　被告所屬之嘉興公司提起給付服務費訴訟，博洛斯公司在
　　　該案表示其自111年11月起至112年9月止，共開立36張發
　　　票合計共2,272,479元向嘉興公司請款，已受領1,071,053
　　　元等語；足見博洛斯公司除經銷嘉興公司醫療器械產品外
　　　，尚有耗材居間服務費等收入；再據被告計算關於原告所
　　　稱BOT器械金額約70萬元，縱原告受損亦僅該70萬元，被
　　　告何需簽立高達2,500萬元之書面與原告，可見被告簽立
　　　系爭和解協議時環境絕非正常。
（三）許恆誠為被告父執輩友人，因聽聞被告受原告如此對待，
　　　又聽聞原告有向被告表示有認識江湖人士等情，始經被告
　　　授權與被告、原告陳浩民雙向通話，其在言語上或有激動
　　　之處，然絕非所謂口氣霸道有濃厚江湖味。且自許恆誠與
　　　原告間之通話譯文（被證3，原告陳浩民與許恆誠之通話
      錄音光碟及譯文，本院卷第47至61頁），可知兩造簽立系
      爭和解協議時，原告曾要求被告簽發本票（錄音檔23分32
      秒以下）、被告並未否認有對原告搜身（錄音檔34分40秒
      以下），再參被告書寫系爭和解協議時之文字觀之可知，
      被告係在身心懼怕及手部發抖情況下書寫，致字跡異常潦
      草，甚至將自己名字寫成「余政丞」，前開情形均顯示簽
      立系爭和解協議時之時空環境，被告自由意識已受到極大
      不可抗之壓力，才在受脅迫下書立與事理不符之系爭和解
      協議，故被告得撤銷簽立系爭和解協議之意思表示。
四、縱認系爭和解協議不得撤銷，然被告亦無須給付系爭和解協
    議書所示之金額：
（一）系爭和解協議提及之1,750萬元部分：兩造簽立系爭和解
　　　書時，究竟係要依何種標的？何種法律關係須向原告給付
　　　該1,750萬元等，均未見系爭和解協議記載，故兩造至多
　　　僅就金額成立意向，但就標的未達成合意，因標的物未特
　　　定，難謂兩造已成立契約合意。且所謂「第一期為10月28
　　　日，每月28日支票」，係自年度開始，亦未特定，原告主
　　　張之債權顯未特定。
（二）系爭和解協議提及之750萬元：
　 1、被告否認兩造間就買賣博洛斯公司、長生公司股權已成立
　　　買賣契約，原告既主張兩造就博洛斯公司、長生公司之股
　　　權以750萬元價格成立買賣契約，則就前開買賣標的物之
　　　意思表示一致等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2、被告要向原告何人購買何公司之多少數量股權等均未於系
　　　爭和解協議書上記載，故兩造頂多僅就公司股權買賣事宜
　　　接洽商議中，雙方僅就買賣價格750萬元成立意向，惟關
　　　於買賣標的股權之數量則尚未約定。復參酌原告陳浩民於
　　　112年11月2日傳給被告之訴訟代理人之「博洛斯生技有限
　　　公司出資額買賣契約書」、及「長生科技有限公司出資額
　　　買賣契約書」（被證4，原告陳浩民與被告訴訟代理人間
　　　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及2間公司出資額買賣契約書電子檔
　　　等，本院卷第63至80頁）所載內容，除金額600萬元及50
　　　萬元外，簽約主體係自然人或法人及讓售標的、付款及讓
　　　與方式、稅捐負擔等均尚待討論磋商，顯見兩造對於買賣
　　　出資額之主體、數量、價金給付條件、2間公司名下財產
　　　數量等必要買賣之點均未意思表示合致，難認有成立股權
　　　或出資額買賣契約。且原告陳浩民於112年11月10日仍與
　　　被告委託之許恆誠討論系爭和解協議內容事宜，益徵兩造
　　　確未就系爭和解協議成立某法律關係之合意。
（三）縱認系爭和解協議成立，然自兩造間通話音譯文觀之（被
　　　證3，光碟與通話錄音譯文，本院卷第47至61頁），原告
　　　陳浩民與被告委託之許恆誠溝通協調後，雙方同意就系爭
　　　和解協議所生爭議後續再另行協商（錄音檔第41分00秒以
　　　下)，則兩造既已同意後續再另行協議，則系爭和解協議
　　　自應被取代，原告自不得再持系爭和解協議為主張。
五、對各項意見之證據：
（一）對原告所提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協議書、經濟
　　　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公司歷史資料、經銷合約
　　　、經銷契約、股權讓售合約書，停止經銷授權通知、表格
　　　資料、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退保申請
　　　表、律師函、回執等文書（桃院卷第21至59頁），就其中
　　　第21至23頁即原證1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及協
　　　議書之文書製作名義人之真正不爭執，但否認協議書內容
　　　之真正，對前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真正不爭執；對第25頁
　　　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之製作名義人即內容真
　　　正不爭執；對第27頁即原證3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之製作
      名義人及內容之真正不爭執；對第29至34頁之公司歷史資
      料、經銷合約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之真正均不爭執；對第
      35至41頁之公司基本資料、股權讓售合約書、停止經銷授
      權通知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之真正均不爭執；對第43至45
       頁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表格之製作名義人
      及內容之真正均不爭執；對第47頁、第51至52頁之通訊軟
      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
      否認第49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之真正；對第53頁之退保
      申報表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第55頁之通訊
      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
      ；對第57至59頁之律師函與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等
      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均不爭執。
（二）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113年11月18日函暨所附營
　　　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本院卷第95至112頁)之製作名
　　　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3年11月
　　　21日函暨所附111、112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資產負債
　　　表（本院卷第113至118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
　　　執。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113年11月25日函暨所
　　　附111、112年度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資產負債表（本
　　　院卷第139至148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
（三）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8號卷證資料中，就其中33頁所附
　　　之協議書製作名義人之真正不爭執，但否認其內容真正，
　　　其餘則無意見。
（四）關於系爭1750萬元部分，在書面形式上是開立支票行為，
      而非直接給付金錢。750萬元部分，除前述未達成契約之
      買賣合意外，若認該契約成立，此部分被告主張同時履行
      抗辯即原告於移轉博洛斯公司跟長生公司出資額同時，被
      告應給付750萬元與原告等語，資為抗辯。
六、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如受不利之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一、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
    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
    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
    條分別著有規定。則和解內容，倘以他種法律關係替代原有
    法律關係者，則係以和解契約創設新法律關係，故債務人如
    不履行和解契約，債權人應依和解創設之新法律關係請求履
    行，不得再依原有法律關係請求給付（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
    字第62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又和解之本質，究為創設
    抑認定，應依和解契約之內容定之；當事人以他種之法律關
    係或以單純無因性之債務約束等，替代原有之法律關係時，
    屬於創設；否則，以原來而明確之法律關係為基礎而成立和
    解時，則屬認定（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680號裁判要旨
    同此見解）。次按法律行為以得否與其原因相分離，可分為
    要因行為 (有因行為) 及不要因行為 (無因行為) 。前者如
    買賣、消費借貸等債權契約是；後者如處分行為、債務拘束
    、債務承認、指示證券及票據行為等屬之。民法上之典型契
    約固均屬有因契約，惟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於不背於
    法律強行規定及公序良俗之範圍內，亦得訂定無因契約，此
    種由一方負擔不標明原因之契約，自屬無因行為（最高法院
    88年度台上字第1189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第按當事人主
    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
    、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當事人於自認有所附加或
    限制者，應否視有自認，由法院審酌情形斷定之，民事訴訟
    法第279條第1、2項另有規定。故當事人於自認有所限制或
    附加者，於一造承認他造所主張事實部分即兩造陳述一致之
    範圍內成立自認，未自認部分則另依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處
    理。且依前開規定，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自認者，依法
    不負舉證責任；法院亦不得就他造自認之事實調查證據，另
    為與其自認事實相反之判斷，並應以其自認為認定事實及裁
    判之基礎（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
    解）。查：
（一）系爭和解協議書約定：「本人余政承對林口長庚神外及 
      骨科BOT111年9月器械案造成柏良大哥誤會我覺得很抱歉
      真的對你們很不好意思但是是我督導不週對不起」、「余
       政承1750万分18個月支付112年8月30日第一期為10月28
      日.每月28日支票.750万為博洛斯與長生公司股權轉讓金
　　　，於112年9月15日前支付陳浩民與陳柏良個人帳戶中」等
      語，有系爭和解協議書在卷可證（見桃院卷第23頁），自
      堪信為真實。且被告對系爭和解協議書製作名義人之真正
      則不爭執，僅否認其內容之真正；然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
      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
      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著有規定，則系爭和
      解協議書自應依前開規定推定為真正，被告抗辯其內容不
      實在，則應由被告舉反證推翻。是若無從認定系爭和解協
      議書不成立或有其他債務履行之障礙事由，被告自應依系
      爭和解協議書約定履行。
（二）被告雖另以前開事由抗辯前開協議不成立或遭脅迫而表示
      撤銷等抗辯云云。然：
　 1、然系爭和解協議書約定業如前述。則自前開約定亦可知，
      兩造紛爭事由與解決紛爭之前開約定，至少均可得特定，
      並無法律行為標的欠缺而致法律行為不成立之問題，被告
      前開抗辯已不可採。況當事人於不背於法律強行規定及公
      序良俗之範圍內，亦得訂定無因契約，此種由一方負擔不
      標明原因之契約，自屬無因行為，亦如前述；則兩造所訂
      之系爭和解協議書約定，既無法證明有背於法律強行規定
      及公序良俗之情事，自仍屬成立且有效。
　 2、至主張意思表示被脅迫等債務變更或其他障礙事實之人，
      就遭脅迫之有利於己之事實，應負舉證之責任。被告雖提
      出原告與許恆誠之通話錄音光碟及譯文為證（見本院卷第
      47至61頁），然前開通話錄音光碟及譯文尚不足證明被告
      遭脅迫致為系爭和解協議書約定之意思表示之事實；況自
      原告所提通訊軟體對話內容觀之，兩造於簽立系爭和解協
      議書後之對話內容（見桃院卷第51頁起），亦足證被告前
      開抗辯亦不可採。
（三）被告雖又抗辯原告陳浩民與被告委託之許恆誠溝通協調後
      ，雙方同意就系爭和解協議所生爭議後續再另行協商（錄
      音檔第41分00秒以下)，則兩造既已同意後續再另行協議
      ，則系爭和解協議自應被取代，原告自不得再持系爭和解
      協議為主張云云。然自前開錄音譯文觀之，並無終止或解
      除原和解協議書之約定，是系爭和解協議書之約定自仍屬
      有效，被告前開抗辯亦不可採。
（四）被告復抗辯系爭750萬元部分，若認該契約成立，此部分
      被告主張同時履行抗辯即原告於移轉博洛斯公司跟長生公
      司出資額同時，被告應給付750萬元與原告云云。然所謂
      同時履行之抗辯，乃係基於雙務契約而發生，倘雙方之債
      務，非本於同一之雙務契約而發生，縱令雙方債務在事實
      上有密切之關係，或雙方之債務雖因同一之雙務契約而發
      生，然其一方之給付，與他方之給付，並非立於互為對待
      給付之關係者，均不能發生同時履行之抗辯（最高法院59
      年度台上字第85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則自系爭和解
      協議書前開約定觀之，兩造並未約定被告給付750萬元與
      原告同時，原告應移轉博洛斯公司跟長生公司出資額予被
      告，有系爭和解協議書可憑，則本件自不能發生同時履行
      之抗辯，被告前開抗辯自不可取。
二、綜上所述，既無證據足資證明系爭解協議書不成立或可撤銷
　　等事由，則原告均依系爭和解協議書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
　　原告陳浩民11,527,776元，及如附表「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及如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給付原告陳柏良11,527,776元，及如
　　附表「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示
　　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依將來給付
　　之訴，請求被告應於114年2月28日分別給付原告陳浩民、陳
　　柏良各486,111元，及均自114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於114年3月28日分別給付原告陳浩
　　民、陳柏良各486,113元，及均自114年3月29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復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訴訟
    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7
    8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既為被告前開全部敗訴之終局判
    決，本院因認本件訴訟費用依前開規定應命由被告負擔。
四、末按依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392條第2項等規定，關於財
　　產權之訴訟，原告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於抵
　　償或難於計算之損害者，法院應依其聲請，宣告假執行；原
　　告陳明在執行前可供擔保而聲請宣告假執行者，雖無前項釋
　　明，法院應定相當之擔保額，宣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
　　又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
　　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至就將來給付之訴，可否宣告假執
    行？本院認其性質上不適於宣告假執行（駱永家著民事法研
    究Ⅲ、第71頁起，與司法院研究年報第21輯第2篇第16、17頁
    亦均同此見解）。查：
（一）本判決主文第1、2項，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或免為假執行，均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酌定相當之
      擔保金額宣告之。
（二）至本院主文第3項部分，核屬將來給付之訴，依其性質不
      適於宣告假執行，故原告就前開將來給付之訴均聲請宣告
      假執行部分，均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之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
　　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不再一一論述，併
　　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慶昀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98號
原      告  陳浩民  
            陳柏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家怡律師
被      告  余政承  

訴訟代理人  趙彥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和解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浩民新臺幣11,527,776元，及如附表「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柏良新臺幣11,527,776元，及如附表「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於民國114年2月28日分別給付原告陳浩民、陳柏良各新臺
幣486,111元，及均自民國114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於民國114年3月28日分別給付原告陳浩民、
陳柏良各新臺幣486,113元，及均自民國114年3月29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陳浩民以新臺幣3,842,592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527,776元為原告陳浩民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2項，於原告陳柏良以新臺幣3,842,592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527,776元為原告陳柏良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被告為嘉興生技有限公司（下稱嘉興公司）之負責人【原證2，經濟部商業司嘉興公司登記資料，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369號卷（下稱桃院卷）第25頁】，與原告陳柏良為多年好友。被告於民國111年初邀約原告等接手嘉興公司北部經銷事宜，被告除誇口其經營之嘉興公司在中南部醫療器材銷售狀況良好，如拓展北部醫療體系可達每月100台以上，每台獲利可達新臺幣（下同）15,000元，因經興公司原本之北部經銷商配合度不高要終止經銷，會將原經銷商已建立之銷售管道、醫療代碼產品等，全數交由原告經營，原告陳浩民因此辭去千萬年薪工作投入接銷事業（原證3，兩造對話紀錄截圖節影本，桃院卷第27頁）。原告陳浩民於111年6月接手台新國際醫療器材有限公司，並將該公司更名為博洛斯生技有限公司（下稱博洛斯公司）且擔任負責人，於111年7月將公司增資566萬元，資本額達600萬元，博洛斯公司於111年7月1日與嘉興公司簽署經銷合約，經銷期間自111年7月1日起至113年6月30日止（原證4，經濟部商業司博洛斯公司登記及歷史資料、經銷合約，桃院卷第29至34頁）
　　。被告更稱其好友即訴外人謝長燊具豐富經驗能為原告帶來高額獲利，原告不疑有他，遂高薪聘僱被告推薦之謝長燊擔任博洛斯公司業務經理；嗣被告再以為使謝長燊更專心開拓業務且能利用謝長燊所經營之長生公司通路為由，遊說原告價購長生公司，原告乃於111年7月22日以150萬元購入資本額僅50萬元之長生公司（原證5，經濟部商業司生公司登記資料、股權讓售合約書，桃院卷第35至40頁）。事後經謝長燊告知始知被告一方面假意為原告著想，實則一方面與謝長燊共謀欲哄抬價格至200萬元遊說原告購買以獲利，可見被告意圖敲詐原告。
二、被告以嘉興公司與博洛斯公司於111年7月1日簽署經銷合約並授權北區經銷業務，然被告卻遲至111年9月21日始與原本北區經銷商即鼎睿生技有限公司（下稱鼎睿公司）終止經銷合約，且終止範圍僅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原證6，嘉興公司停止鼎睿公司北部經銷授權通知，桃院卷第41頁），造成博洛斯公司與鼎睿公司重疊經銷，削弱博洛斯公司之銷售市場，被告甚至將原本承諾會轉讓博洛斯公司之已建立之銷售管道、醫院之產品碼等轉讓給被告所屬之嘉興公司承接（原證7，嘉興公司行銷經理討諞北部經銷轉碼策略之對話紀錄截圖及經銷品項應轉碼之表格，桃院卷第43至45頁），形成下游經銷商與上游供應商同時競爭經營北部醫療體系之自我矛盾不公平情形，造成原告嚴重損失。
三、被告於111年9月起宣稱有一「林口長庚BOT器案」可籍此打進林口長庚醫院體系，惟需由博洛斯公司購買嘉興公司之器械並免費提供給林口長庚醫生使用，嗣更提供1份宣稱已與醫生確認需求器械品項清單共32件，原告不疑有他而以博洛斯公司名義向嘉興公司下訂。嘉興公司於112年2月2日派員將前開器械送至博洛斯公司後，博洛斯公司員工將器械再送交林口長庚醫院，嗣於112年8月28日博洛斯公司內部會議，原告經員工告知始知前開被告所謂「林口長庚BOT器案」器械送至林口長庚醫生時，醫生表示大部分器械非其所需，原告即聯絡嘉興公司窗口，被告於當日下午亦向原告陳柏良回覆承認錯誤並道歉(原證8，兩造對話紀錄截圖節影本，桃院卷第47頁)。嗣原告詢問嘉興公司離職員工即訴外人李介文始知前開被告提供之品項清單有諸多項目係被告自行額外添加，被告甚至要李介文把事情扛下來（原證9，原告與李介文對話紀錄截圖節影本，桃院卷第49頁）。可見被告偽造林口長庚醫院醫師之需求訂購清單，詐欺原告及博洛斯公司致陷於錯誤訂購不需要之產品，謀取不法利益而使原告受損。
四、因被告有前開欠缺誠信、欺瞞之行為，原告認與被告所屬之嘉興公司間之經銷合作難以繼續，決定不再經營博洛斯公司及長生公司，被告表示願彌補所有錯誤，兩造於112年8月30日在桃園平鎮民族門市星巴克咖啡，由被告親筆書寫，並由兩造三方共同簽名蓋指印簽署和解協議（原證1，兩造對話紀錄截圖截影本、和解協議書，桃院卷第21至23頁）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共1,750萬元（分18期支票），及以750萬元購買博洛斯公司及長生公司。被告於翌日即112年9月1日更以「有你一起打拼的感覺真好。讚」等語傳送訊息予原告，雙方亦約定在同年9月4日由原告陪同與博洛斯公司員工見面告知公司轉讓事宜，同年9月14日被告表示基於會計稅務考量
　　，會另設1新公司履行協議，要求原告等待一段時間，原告不疑有他，先按被告要求將博洛斯公司3名員工於9月30日轉任至被告之嘉興公司，被告於10月初指派其員工即訴外人劉秉志與原告陳柏良進行工作交接（原證10，兩造對話紀錄截圖節影本，桃院卷第51至53頁）。被告取得博洛斯公司員工
　　、掌握客戶訂單後，開始藉口拖延履約，嗣又指派訴外人趙彥榕律師與原告溝通，趙律師以器械清單價值不足1,950萬元等理由，一再要求重新商議價格，原告想找被告確認，被告卻避不見面（原證11，兩造對話紀錄截圖節影本，桃院卷第55頁），甚至在112年11月10日委請嘉興公司股東即訴外人許恆誠致電原告陳浩民，刻意誘導錄音，許恆誠口氣霸道有濃厚江湖味，一再指摘系爭和解協議係遭原告恐嚇等語，嗣原告一再催促被告履行系爭協議，均未獲置理，遂於113年1月12日寄發律師函請求被告於7日內給付款項（原證12，律師函及回執，桃院卷第57至59頁）。被告自112年9月15日起已有如附表所示之金額與利息迄未給付，其中未到期部分，因被告拒絕履行，原告亦得提起將來給付之訴，故原告請求之金額及利息如附表所示。
五、對被告抗辯之陳述與各項證據之意見：
（一）被告雖抗辯其簽立系爭和解協議書係遭脅迫所為意思表示
　　　云云。然：
　 1、否認被告前開抗辯之真正，被告應就前開事實負舉證之責
　　　任。且兩造簽署系爭和解協議書是在桃園平鎮星巴克咖啡
　　　店之公開場合，簽署後兩造亦進行員工、業務交接，足見
　　　被告係自行衡量後，自願承擔協議內容始自主同意簽署系
　　　爭和解協議，自難認被告受脅迫而非出於自由意志。
　 2、被告以許恆誠之竊錄內容，作為遭脅迫證據，並抗辯依民
　　　法第92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和解契約之意思表示，
　　　要屬無據。自前開竊錄譯文中可知反係原告遭受脅迫。
（二）被告另抗辯稱系爭和解協議書之標的物未特定，未達成契約合意云云，實無理由：
　 1、被告先則抗辯系爭和解協議書遭脅迫而依民法第92條撤銷意思表示云云，顯見被告對系爭和解協議書係有效成立契約，並不否認，故被告主張標的物未特定、契約未合意，顯屬矛盾而不可採。
　 2、況系爭和解協議書約定：「本人余政承對林口長庚神外及 骨科BOT111年9月器械案造成柏良大哥誤會我覺得很抱歉真的對你們很不好意思但是是我督導不週對不起」、「余 政承1750万分18個月支付112年8月30日第一期為10月28日
　　　.每月28日支票.750万為博洛斯與長生公司股權轉讓金，於112年9月15日前支付陳浩民與陳柏良個人帳戶中」等語
　　　。據此，系爭和解協議書所載係基於定紛止爭目的，兩造 權利義務互相讓步所達成之和解，意思表示明確，被告抗 辯自屬無據。
（三）對被告所提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經銷合約
　　　、經銷契約、經銷醫院移轉同意通知書暨附件、通話錄音
　　　譯文與光碟、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出資額買賣
　　　契約書暨財產清單一覽表等文書（本院卷第31至80頁）中
　　　，對其中本院卷第47至61頁之錄音譯文與光碟之製作名義
　　　人真正不爭執，但否認內容之真正；對其餘前開文書之製
　　　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均不爭執。
（四）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113年11月18日函暨所附營
　　　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本院卷第95至112頁)之製作名
　　　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3年11月
　　　21日函暨所附111、112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資產負債
　　　表（本院卷第113至118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
　　　執。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113年11月25日函暨所
　　　附111、112年度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資產負債表（本
　　　院卷第139至148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本
　　　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8號之卷證資料中，對其中第87至100
　　　頁譯文之意見與本件譯文係相同文書，故意見同前。
六、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浩民11,527,776元，及如附表「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柏良11,527,776元，及如附表「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三）被告應於114年2月28日分別給付原告陳浩民、陳柏良各486,111元，及均自114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四）被告應於114年3月28日分別給付原告陳浩民、陳柏良各486,113元，及均自114年3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六）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被告與原告相識前即已經營嘉興公司，兩造相識後聊天中，原告對被告經營之事業產生興趣，原告2人原有本業工作，且原告陳浩民同時尚擔任金澂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被證1
　　，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本院卷第31頁），嗣原告向被告表示有意經銷醫療器材時，被告有向原告說明該行業之運營模式及風險，絕無原告所主張以誇大不實話術及施詐術之情形。在博洛斯公司成為嘉興公司經銷商後，被告及嘉興公司員工為協助原告經營公司，亦有提供產品及醫院通路協助，然原告卻將經營公司不順遂均推給被告承受，甚要求被告簽下與常情不符之系爭和解協議。
二、原告雖提出原證6並主張被告使博洛斯公司與鼎睿公司重疊經銷云云。然自原告所提原證6之停止鼎睿公司北部經銷授權通知書僅記載「思派安德適雙極電極產品」，與兩造所簽訂經銷合約（被證2，經銷契約與其附件，本院卷第34至46頁）約定博洛斯公司所經銷如前開契約附件二之多項產品根本不符，且嘉興公司與博洛斯公司簽署經銷合約後，即未再出貨與鼎睿公司，並無重疊經銷產品之可能。
三、原證1中之系爭和解協議書係原告遭被告脅迫所簽立，被告已於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8號事件113年3月26日調解時向原告之訴訟代理人表示撤銷前開意思表示並經書記官記載於筆錄，若認違反規定，亦已於該事件113年4月13日之民事答辯暨聲請調查證據狀之送達為撤銷之意思表示。
（一）被告於系爭和解協議書所書寫之內容，僅泛言對林口長庚
　　　BOT機械案造成原告誤會感到抱歉、督導不週對不起等語
　　　，原告主張因前情造成損失始簽立系爭和解協議，然被告
　　　究係何行為造成原告何種損失、計算方式為何、所積欠原
　　　告債務為何等均未於該協議書中說明，原告雖片面表示系
　　　爭和解協議係源於經銷關係，然並非實情。且為何BOT器
　　　械糾紛會導出原告須購買博洛斯和長生公司股權之結果，
　　　實有違常情；又自原告所提原證1中之LINE對話紀錄觀之
　　　（桃院卷第21頁），原告要求被告自己獨自前往桃園市區
　　　，不允許被告偕同他人前往會談，被告亦須向原告回報現
　　　時所在及搭乘方式、距離等，可見被告係受原告施加壓力
　　　才不得不前往與之會談。
（二）原告所屬之博洛斯公司於另案即本院113年訴字第153號對
　　　被告所屬之嘉興公司提起給付服務費訴訟，博洛斯公司在
　　　該案表示其自111年11月起至112年9月止，共開立36張發
　　　票合計共2,272,479元向嘉興公司請款，已受領1,071,053
　　　元等語；足見博洛斯公司除經銷嘉興公司醫療器械產品外
　　　，尚有耗材居間服務費等收入；再據被告計算關於原告所
　　　稱BOT器械金額約70萬元，縱原告受損亦僅該70萬元，被
　　　告何需簽立高達2,500萬元之書面與原告，可見被告簽立
　　　系爭和解協議時環境絕非正常。
（三）許恆誠為被告父執輩友人，因聽聞被告受原告如此對待，
　　　又聽聞原告有向被告表示有認識江湖人士等情，始經被告
　　　授權與被告、原告陳浩民雙向通話，其在言語上或有激動
　　　之處，然絕非所謂口氣霸道有濃厚江湖味。且自許恆誠與
　　　原告間之通話譯文（被證3，原告陳浩民與許恆誠之通話錄音光碟及譯文，本院卷第47至61頁），可知兩造簽立系爭和解協議時，原告曾要求被告簽發本票（錄音檔23分32秒以下）、被告並未否認有對原告搜身（錄音檔34分40秒以下），再參被告書寫系爭和解協議時之文字觀之可知，被告係在身心懼怕及手部發抖情況下書寫，致字跡異常潦草，甚至將自己名字寫成「余政丞」，前開情形均顯示簽立系爭和解協議時之時空環境，被告自由意識已受到極大不可抗之壓力，才在受脅迫下書立與事理不符之系爭和解協議，故被告得撤銷簽立系爭和解協議之意思表示。
四、縱認系爭和解協議不得撤銷，然被告亦無須給付系爭和解協議書所示之金額：
（一）系爭和解協議提及之1,750萬元部分：兩造簽立系爭和解
　　　書時，究竟係要依何種標的？何種法律關係須向原告給付
　　　該1,750萬元等，均未見系爭和解協議記載，故兩造至多
　　　僅就金額成立意向，但就標的未達成合意，因標的物未特
　　　定，難謂兩造已成立契約合意。且所謂「第一期為10月28
　　　日，每月28日支票」，係自年度開始，亦未特定，原告主
　　　張之債權顯未特定。
（二）系爭和解協議提及之750萬元：
　 1、被告否認兩造間就買賣博洛斯公司、長生公司股權已成立
　　　買賣契約，原告既主張兩造就博洛斯公司、長生公司之股
　　　權以750萬元價格成立買賣契約，則就前開買賣標的物之
　　　意思表示一致等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2、被告要向原告何人購買何公司之多少數量股權等均未於系
　　　爭和解協議書上記載，故兩造頂多僅就公司股權買賣事宜
　　　接洽商議中，雙方僅就買賣價格750萬元成立意向，惟關
　　　於買賣標的股權之數量則尚未約定。復參酌原告陳浩民於
　　　112年11月2日傳給被告之訴訟代理人之「博洛斯生技有限
　　　公司出資額買賣契約書」、及「長生科技有限公司出資額
　　　買賣契約書」（被證4，原告陳浩民與被告訴訟代理人間
　　　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及2間公司出資額買賣契約書電子檔
　　　等，本院卷第63至80頁）所載內容，除金額600萬元及50
　　　萬元外，簽約主體係自然人或法人及讓售標的、付款及讓
　　　與方式、稅捐負擔等均尚待討論磋商，顯見兩造對於買賣
　　　出資額之主體、數量、價金給付條件、2間公司名下財產
　　　數量等必要買賣之點均未意思表示合致，難認有成立股權
　　　或出資額買賣契約。且原告陳浩民於112年11月10日仍與
　　　被告委託之許恆誠討論系爭和解協議內容事宜，益徵兩造
　　　確未就系爭和解協議成立某法律關係之合意。
（三）縱認系爭和解協議成立，然自兩造間通話音譯文觀之（被
　　　證3，光碟與通話錄音譯文，本院卷第47至61頁），原告
　　　陳浩民與被告委託之許恆誠溝通協調後，雙方同意就系爭
　　　和解協議所生爭議後續再另行協商（錄音檔第41分00秒以
　　　下)，則兩造既已同意後續再另行協議，則系爭和解協議
　　　自應被取代，原告自不得再持系爭和解協議為主張。
五、對各項意見之證據：
（一）對原告所提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協議書、經濟
　　　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公司歷史資料、經銷合約
　　　、經銷契約、股權讓售合約書，停止經銷授權通知、表格
　　　資料、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退保申請
　　　表、律師函、回執等文書（桃院卷第21至59頁），就其中
　　　第21至23頁即原證1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及協
　　　議書之文書製作名義人之真正不爭執，但否認協議書內容
　　　之真正，對前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真正不爭執；對第25頁
　　　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之製作名義人即內容真
　　　正不爭執；對第27頁即原證3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之真正不爭執；對第29至34頁之公司歷史資料、經銷合約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之真正均不爭執；對第35至41頁之公司基本資料、股權讓售合約書、停止經銷授權通知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之真正均不爭執；對第43至45 頁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表格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之真正均不爭執；對第47頁、第51至52頁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否認第49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之真正；對第53頁之退保申報表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第55頁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第57至59頁之律師函與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等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均不爭執。
（二）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113年11月18日函暨所附營
　　　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本院卷第95至112頁)之製作名
　　　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3年11月
　　　21日函暨所附111、112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資產負債
　　　表（本院卷第113至118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
　　　執。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113年11月25日函暨所
　　　附111、112年度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資產負債表（本
　　　院卷第139至148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
（三）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8號卷證資料中，就其中33頁所附
　　　之協議書製作名義人之真正不爭執，但否認其內容真正，
　　　其餘則無意見。
（四）關於系爭1750萬元部分，在書面形式上是開立支票行為，而非直接給付金錢。750萬元部分，除前述未達成契約之買賣合意外，若認該契約成立，此部分被告主張同時履行抗辯即原告於移轉博洛斯公司跟長生公司出資額同時，被告應給付750萬元與原告等語，資為抗辯。
六、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如受不利之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一、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分別著有規定。則和解內容，倘以他種法律關係替代原有法律關係者，則係以和解契約創設新法律關係，故債務人如不履行和解契約，債權人應依和解創設之新法律關係請求履行，不得再依原有法律關係請求給付（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62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又和解之本質，究為創設抑認定，應依和解契約之內容定之；當事人以他種之法律關係或以單純無因性之債務約束等，替代原有之法律關係時，屬於創設；否則，以原來而明確之法律關係為基礎而成立和解時，則屬認定（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68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次按法律行為以得否與其原因相分離，可分為要因行為 (有因行為) 及不要因行為 (無因行為) 。前者如買賣、消費借貸等債權契約是；後者如處分行為、債務拘束、債務承認、指示證券及票據行為等屬之。民法上之典型契約固均屬有因契約，惟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於不背於法律強行規定及公序良俗之範圍內，亦得訂定無因契約，此種由一方負擔不標明原因之契約，自屬無因行為（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189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第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當事人於自認有所附加或限制者，應否視有自認，由法院審酌情形斷定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2項另有規定。故當事人於自認有所限制或附加者，於一造承認他造所主張事實部分即兩造陳述一致之範圍內成立自認，未自認部分則另依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處理。且依前開規定，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自認者，依法不負舉證責任；法院亦不得就他造自認之事實調查證據，另為與其自認事實相反之判斷，並應以其自認為認定事實及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查：
（一）系爭和解協議書約定：「本人余政承對林口長庚神外及 骨科BOT111年9月器械案造成柏良大哥誤會我覺得很抱歉真的對你們很不好意思但是是我督導不週對不起」、「余 政承1750万分18個月支付112年8月30日第一期為10月28日.每月28日支票.750万為博洛斯與長生公司股權轉讓金
　　　，於112年9月15日前支付陳浩民與陳柏良個人帳戶中」等語，有系爭和解協議書在卷可證（見桃院卷第23頁），自堪信為真實。且被告對系爭和解協議書製作名義人之真正則不爭執，僅否認其內容之真正；然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著有規定，則系爭和解協議書自應依前開規定推定為真正，被告抗辯其內容不實在，則應由被告舉反證推翻。是若無從認定系爭和解協議書不成立或有其他債務履行之障礙事由，被告自應依系爭和解協議書約定履行。
（二）被告雖另以前開事由抗辯前開協議不成立或遭脅迫而表示撤銷等抗辯云云。然：
　 1、然系爭和解協議書約定業如前述。則自前開約定亦可知，兩造紛爭事由與解決紛爭之前開約定，至少均可得特定，並無法律行為標的欠缺而致法律行為不成立之問題，被告前開抗辯已不可採。況當事人於不背於法律強行規定及公序良俗之範圍內，亦得訂定無因契約，此種由一方負擔不標明原因之契約，自屬無因行為，亦如前述；則兩造所訂之系爭和解協議書約定，既無法證明有背於法律強行規定及公序良俗之情事，自仍屬成立且有效。
　 2、至主張意思表示被脅迫等債務變更或其他障礙事實之人，就遭脅迫之有利於己之事實，應負舉證之責任。被告雖提出原告與許恆誠之通話錄音光碟及譯文為證（見本院卷第47至61頁），然前開通話錄音光碟及譯文尚不足證明被告遭脅迫致為系爭和解協議書約定之意思表示之事實；況自原告所提通訊軟體對話內容觀之，兩造於簽立系爭和解協議書後之對話內容（見桃院卷第51頁起），亦足證被告前開抗辯亦不可採。
（三）被告雖又抗辯原告陳浩民與被告委託之許恆誠溝通協調後，雙方同意就系爭和解協議所生爭議後續再另行協商（錄音檔第41分00秒以下)，則兩造既已同意後續再另行協議，則系爭和解協議自應被取代，原告自不得再持系爭和解協議為主張云云。然自前開錄音譯文觀之，並無終止或解除原和解協議書之約定，是系爭和解協議書之約定自仍屬有效，被告前開抗辯亦不可採。
（四）被告復抗辯系爭750萬元部分，若認該契約成立，此部分被告主張同時履行抗辯即原告於移轉博洛斯公司跟長生公司出資額同時，被告應給付750萬元與原告云云。然所謂同時履行之抗辯，乃係基於雙務契約而發生，倘雙方之債務，非本於同一之雙務契約而發生，縱令雙方債務在事實上有密切之關係，或雙方之債務雖因同一之雙務契約而發生，然其一方之給付，與他方之給付，並非立於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者，均不能發生同時履行之抗辯（最高法院59年度台上字第85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則自系爭和解協議書前開約定觀之，兩造並未約定被告給付750萬元與原告同時，原告應移轉博洛斯公司跟長生公司出資額予被告，有系爭和解協議書可憑，則本件自不能發生同時履行之抗辯，被告前開抗辯自不可取。
二、綜上所述，既無證據足資證明系爭解協議書不成立或可撤銷
　　等事由，則原告均依系爭和解協議書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
　　原告陳浩民11,527,776元，及如附表「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及如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給付原告陳柏良11,527,776元，及如
　　附表「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示
　　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依將來給付
　　之訴，請求被告應於114年2月28日分別給付原告陳浩民、陳
　　柏良各486,111元，及均自114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於114年3月28日分別給付原告陳浩
　　民、陳柏良各486,113元，及均自114年3月29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復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78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既為被告前開全部敗訴之終局判決，本院因認本件訴訟費用依前開規定應命由被告負擔。
四、末按依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392條第2項等規定，關於財
　　產權之訴訟，原告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於抵
　　償或難於計算之損害者，法院應依其聲請，宣告假執行；原
　　告陳明在執行前可供擔保而聲請宣告假執行者，雖無前項釋
　　明，法院應定相當之擔保額，宣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
　　又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
　　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至就將來給付之訴，可否宣告假執行？本院認其性質上不適於宣告假執行（駱永家著民事法研究Ⅲ、第71頁起，與司法院研究年報第21輯第2篇第16、17頁亦均同此見解）。查：
（一）本判決主文第1、2項，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均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二）至本院主文第3項部分，核屬將來給付之訴，依其性質不適於宣告假執行，故原告就前開將來給付之訴均聲請宣告假執行部分，均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之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
　　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不再一一論述，併
　　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慶昀


